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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2 年 1月 8 日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局行政大樓七樓 第 1會議室 

主 持 人：張簡任技正嶽峰（楊科長紹經代理）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    

一、第三組： 

有關本局應施檢驗商品之限檢驗範圍有疑義時，尤其指限檢驗商品所使用之

電源種類及規格範圍部分（例如：電捕昆蟲器商品以分離式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供電使用，非屬本局電捕昆蟲器應施檢驗範圍），應洽詢本局第三

組判定，避免本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判定不一致。 

二、第六組： 

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月 5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

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三、第六組： 

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

議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

得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

商的智慧財產權。    

四、第六組： 

101 年 12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2件，符合。 

第 六 組：抽測 1件，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1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2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3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1件，符合。 

 

五、第六組：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7日經能字第 10104607960 號修正「除濕機能源耗用

量與其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並自即日生效。依據

「能源管理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所稱之除濕機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492 規範範圍，

並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為應施檢驗品目之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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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製造或進口除濕機時，應以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商品檢驗

指定試驗室，出具之安規試驗報告中之能源因數值標示值，按除濕機

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附表一）中之分級基準，標示產品能源效率之

等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除濕機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

供登入管理系統使用： 

(一)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 

(二) 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發給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之影本或上述主管機關資訊網站系統列印之登記資料。 

四、廠商於取得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送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核准： 

(一) 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錄申請表（應由廠商登入管理系統填寫

申請資料後，下載使用之。）；申請登錄作業係委託辦理者，其代

理人應另檢附製造商或進口商出具之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

錄作業委託代理授權書正本。 

(二) 該產品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應以正本經彩色

掃描成電子檔後上傳於管理系統） 

(三) 該產品申請商品驗證登錄或商品型式認可時所出具之安規試驗報

告（應以加蓋公司印鑑之影本或電子檔光碟片郵寄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廠商即可於管理系統下載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圖並使用之。 

五、廠商於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 日起陳列或銷售除濕機時，應於展示機

種正面處張貼或懸掛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不得隱匿、毀損或以他法

致消費者無法辨識。廠商於中華民國 100 年 5月 1日起製造或進口除

濕機時，應將規定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附於使用說明書中，或張貼

於產品本體正面明顯處。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須以彩色原尺寸揭露，

並得等比例放大，其內容包括： 

(一) 產品名稱（除濕機）。 

(二) 產品型號。 

(三) 額定除濕能力（公升／日）。 

(四) 能源因數值（公升／千瓦小時）。 

(五) 依據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所訂之能源效率等級。 

(六) 年耗電量（度／年），計算方式為【額定除濕能力（公升／日）／

標示能源因數值（公升／千瓦小時)】X 22.5 天。年耗電量四捨五

入取至整數位。（前揭 22.5 天係以每日運轉三小時，平均一年使

用六個月，每個月以 30 天進行估算。） 

(七) 所依據之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公告年度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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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登錄編號。 

(九)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字。 

六、廠商自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 日起，應在清晰可辨的條件下，將除濕

機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標示於展示或銷售處所使用之產品型錄上

之產品圖形旁。前項型錄上之產品資訊若以文字或表格方式呈現，應

另註明產品年耗電量、能源因數值及能源效率等級。 

七、廠商製造或進口除濕機如有下列情事，應重新進行登錄及申請核准作

業： 

(一) 產品基本設計變更，而影響其能源效率者。 

(二) 產品基本設計未變更，但型號變更者。 

八、廠商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於管理系統中填報前一年度之除濕機銷售數

量。 

九、中央主管機關於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檢查時，得每年辦理抽測；抽

測樣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由廠商於期限內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

測試，其能源因數值應在標示值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未符合者由中

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複測；複測數量應為該產品相同機型抽測數

量之二倍，複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未辦理複測或複測結果未全數

符合前項之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將依能源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依其相關規定辦理。但廠商係因停產或停止進

口抽測產品以致無法辦理複測時，於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並註銷產

品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者，不在此限。 

十、前點抽測數量依製造或進口廠商前一年度銷售之除濕機總數量，原則

上每達 5000 台抽測 1台，總數量未達 5000 台者亦抽測 1台；但其抽

測比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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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組：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7日經能字第 10104607970 號修正「窗（壁）型及箱

型冷氣機能源耗用量與其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並自

即日生效。依據「能源管理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所稱之窗（壁）型與箱型冷氣機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3615 及 CNS 14464 規範範圍，並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為應施檢驗

品目之範圍者。 

二、廠商製造或進口窗（壁）型冷氣機或箱型冷氣機時，應以經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認可之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出具之安規試驗報告中之能源

效率比值標示值，按窗（壁）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附表一）、

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附表二）中之分級基準，標示產品

能源效率之等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窗（壁）型及箱型冷氣機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

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供登入管理系統使用： 

(一)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 

(二) 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發給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之影本或上述主管機關資訊網站系統列印之登記資料。 

四、廠商於取得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送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核准： 

(一) 窗（壁）型及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錄申請表，應由廠商

登入管理系統填寫申請資料後，下載使用之。）；申請登錄作業係

委託辦理者，其代理人應另檢附製造商或進口商出具之窗（壁）型

及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錄作業委託代理授權書正本。 

(二) 該產品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應以正本經彩色

掃描成電子檔後上傳於管理系統）。 

(三) 該產品申請商品驗證登錄或商品型式認可時所出具之安規試驗報

告（應以加蓋公司印鑑之影本或電子檔光碟片郵寄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廠商即可於管理系統下載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圖並使用之。 

五、廠商於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起陳列或銷售窗（壁）型冷氣機或箱型

冷氣機時，應於展示機種正面處張貼或懸掛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附

圖一），不得隱匿、毀損或以他法致消費者無法辨識。廠商於中華民

國 99 年 9月 1日起製造或進口窗（壁）型冷氣機或箱型冷氣機時，應

將規定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附於使用說明書或安裝說明書中，或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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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於產品本體正面明顯處。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須以彩色原尺寸揭

露，並得等比例放大，其內容包括： 

(一) 產品名稱（冷氣機）。 

(二) 產品型號（若為分離式機種僅標示室外機型號）。 

(三) 額定總冷氣能力（kW）。 

(四) 能源效率比（W/W）。 

(五) 依據窗（壁）型冷氣機或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所訂之

能源效率等級。 

(六) 年耗電量（度／年），計算方式為﹝額定總冷氣能力（kW）／標示

能源效率比（W/W）﹞× 1,200（小時／年），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

數點第二位後再進行計算，年耗電量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 

(七) 所依據之窗（壁）型冷氣機及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公

告年度及文號。 

(八) 登錄編號。 

(九)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字。 

六、廠商自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起，應在清晰可辨的條件下，將窗（壁）

型冷氣機或箱型冷氣機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標示於展示或銷 售處

所使用之產品型錄上之產品圖形旁。前項型錄上之產品資訊若以文字

或表格方式呈現，應另註明產品年耗電量、能源效率比及能源效率等

級。 

七、廠商製造或進口窗（壁）型冷氣機或箱型冷氣機如有下列情事，應重

新進行登錄及申請核准作業： 

(一) 產品基本設計變更，而影響其能源效率者。 

(二) 產品基本設計未變更，但型號變更者。 

八、廠商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於管理系統中填報前一年度之窗（壁）型冷

氣機或箱型冷氣機銷售數量。 

九、中央主管機關於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檢查時，得每年辦理抽測；抽

測樣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由廠商於期限內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

測試，其能源效率比值應在標示值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未符合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複測；複測數量應為該產品相同機型抽測

數量之二倍，複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未辦理複測或複測結果未全

數符合前項之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將依能源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依其相關規定辦理。但廠商係因停產或停

止進口抽測產品以致無法辦理複測時，於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並註

銷產品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者，不在此限。 

十、前點抽測數量依製造或進口廠商前一年度銷售之窗（壁）型冷氣機或

箱型冷氣機總數量，原則上每達一萬台抽測一台，總數量未達一萬台

者亦抽測一台；但其抽測比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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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窗窗窗窗（（（（壁壁壁壁））））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箱型冷氣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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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        

修正 98 年 8月 5日家電及電動手工具家電及電動手工具家電及電動手工具家電及電動手工具 EMC 分類原則之註 2 內容： 

原備註 2修正為「由試驗室分類製作差異分析表（單一功能元件規格相同，

可歸類在一起，且該歸類至少應有 1組 worst case 數據），同一本報告可允

許 3種功能元件規格。」 

 

基本設計 

使用型態 功能元件 接地型態 電氣結構特性 

電動類 

1. 蔽極式馬達 

2. 電容器啟動或

運轉感應馬達 

3. 串激式馬達 

4. DC 馬達 

5. 電磁線圈 

電熱類 

1. PTC 

2. 電熱管、電熱

片、石英管 

3. 鹵素管 

4. 電磁線圈 

5. 磁控管 

製冷裝置類 

1. 壓縮機 

2. 致冷片 

對應的商品分

類號列 

其他類 

捕蚊燈：螢光燈光

源 

1. 無 

2. OI 

3. I 

依經驗法則判斷 

（如：使用電壓交

流 110V、220V 要

分開報告；立扇、

箱扇要分開報

告……等） 

註： 

1. 基本設計「使用型態＋功能元件＋接地型態＋電氣結構特性」相同， 

才可製作在同一報告中。 

2. 由試驗室分類製作差異分析表（單一功能元件規格相同，可歸類在一 

起，且應有 1 組 worst case 數據），同一本報告可允許 3 種功能元件 

規格。 

3. 有多種功能元件的產品，以較大消耗功率的元件視為功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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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        

修正 98 年 10 月 7日燈具燈具燈具燈具 EMC 分類原則之備註 2內容：： 

原註 2修正為「由試驗室分類製作差異分析表（單一光源規格相同，可歸 

類在一起，且該歸類至少應有 1組 worst case 數據），同一本報告可允許 

3 種光源規格。」 

 

基本設計 

使用型態 光源 安定器（驅動裝

置） 

測試方法 

1.吸頂燈、崁

燈、吊燈、線

吊燈、壁燈 

2.桌燈、檯燈、

立燈、夾燈 

3.神明燈 

4.其他（小夜

燈） 

1. 白熾燈、鹵素

燈 

2. 省電燈泡 

3. 複金屬燈 

4. LED 燈 

5. 熱陰極螢光燈 

6. 冷陰極螢光燈 

7. LVD 無極燈 

1. 傳統式 

2. 電子式 

3. 燈泡內藏式 

4. 其他驅動控

制（電子切

換開關） 

1. 插入損失 

2. 傳導/輻射 

3. 傳導 

註： 

1.基本設計「使用型態＋光源＋安定器（驅動裝置）＋測試方法」相同，

才可製作在同一報告中。 

2.由試驗室分類製作差異分析表（單一光源規格相同，可歸類在一起，且

至少應有 1 組 worst case 數據），同一本報告可允許 3 種光源規格。 

3.使用交流或直流電源之白熾燈或不含調光裝置或電子切換開關之白熾

燈具，並不會產生電磁干擾。因此視同符合 CNS14115 的所有相關規定

而不必再行測試，可以不用附免測報告。 
 

 

 

 

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議議議題題題題 1111：：：：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本局第三組 101 年 12 月 18 日來簽建議本組【有關本局台南分局於 101

年度辦理聖誕燈串市場購樣檢驗，檢驗項目中有關標示檢查的「功率因

數值」項目，發現部分樣品本體或包裝未標示功率因數值，經核判與原

試驗報告不符或不符合 CNS 14335 第 3.3.9 節規定。有關執行功率因數

標示檢查不一致之情形，於本會議討論確認】。 

請討論 CNS 14335「燈具安全通則」第 3節「標示」中有關 3.3 節「其

它資料」之規定，對於 3.3.9 節中的「功率因數」項目是否需標示於本

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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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4335CNS 14335CNS 14335CNS 14335 第第第第 3.33.33.33.3 節節節節：：：：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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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子檢驗科技台灣電子檢驗科技台灣電子檢驗科技台灣電子檢驗科技 SGSSGSSGSSGS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NS 14335 第 3.3 節為其它資料的標示，裡面提到”除了上述標示之外，

為確保適當地安裝、使用及維修所需要的所有詳細資料須標示於燈具上

或嵌入式安定器上或燈具的說明書內。”。 

重點在於”確保適當地安裝、使用及維修”，如果這些其它的資料，並

不會影響安裝、使用及維修，則沒有標示的必要。功率因數對於一般燈

具來說，沒有任何影響，則應該可以不必標示。 

例如一般的檯燈、落地燈具，一定是室內使用，應該就沒有必要標示”

僅供室內使用”；又例如聖誕燈串，室內及戶外使用者無法分清楚，則

僅供室內使用者必須標示，以避 免危險。 

 

結  論：依據 CNS 14335 第 3.3 節「其它資料」和第 3.3.9 節「功率因數」要求， 

應將其「功率因數」標示於「燈具上或嵌入式安定器上或燈具的說明書

內」，另實務上製造者之說明內容有標示於外包裝之情形，故第 3.3 節

要求事項亦可標示於產品之外包裝上。    

 

 

 

 

 

 

 

 


